
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包钢股份

600010

钢联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林 于超

电话

0472-2189515 0472-2189529

传真

0472-2189530 0472-2189530

电子信箱

glgfzqb@126.com glgfzqb@126.com

1.6�鉴于2015年公司发生较大亏损，董事会建议2015年度不派发现金股利，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该分配方案尚待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主要业务：2015年公司主要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主要产品有建筑钢材、冷

热轧板卷、镀锌钢板、中厚板、无缝管、重轨、型钢、矿产品等。 产品主要用于基建、房地产、汽车、家电、风电、

机械制造、高压锅炉、石油化工、基础设施建设及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冶炼用矿产品等行业。产品主要以国内

市场销售为主，部分产品出口。 经营模式：2015年，面对复杂困难的宏观形势和全行业亏损、进口矿持续下跌

带给内陆钢企的彻骨严寒，公司在战术上遏制亏损、保持稳定；在战略上立足长远、坚持不懈推进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努力实现有限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通过深化“模拟法人运行机制”和“产供销运研用快速联动

机制”精益组织生产，持续推进准时化拉动，突出销售龙头，增产高效产品。 加强市场研判持续深化集中采

购和总包采购，增加蒙古煤和西部煤的采购比重，降低采购成本；完善营销管理，深化全员销售，提高直供直

销比例，扩大周边市场占有率；密切跟踪重点建设项目实现公司产品与工程配套用钢的快速对接。通过结构

调整，对标挖潜、电力多边交易、铁路一口价政策等措施，千方百计降本增效，为在恶劣市场环境中打赢保生

存攻坚战提供了重要保障。主要业绩驱动因素：1、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集团公司选矿厂、尾矿库和白

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选铁相关资产，使公司成为全球拥有轻稀土资源量最大的企业，随着上述资源的

逐步开发利用，将显著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时也将使公司逐步向资源型企业转型，从而形成钢铁产品生

产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业务双轮驱动。 2、基本完成钢铁产业的结构调整，建成年产550万吨高档板材生产

线。 3、拥有全球最大的钢轨生产基地，是国内品种最全、产销量最大的钢轨供应商。 4、管理创新综合发力凸

显整体效能。 2015年公司再次获评“全国实施卓越绩效先进单位” ，成为自治区首家获得“全国质量奖” 的

企业；强化精益管理，进一步强化过程管控；引进六西格玛管理，以顾客为关注点，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5、技

术创新促进差异化战略实施。 整合优势技术资源，紧贴市场开发高等级铁路用钢、汽车用钢等高效产品，余

热淬火钢轨实现规模生产，贝氏体钢轨完成上线试铺准备，22毫米X80管线钢板成功开发，全年生产新产品

139个品种，共计95万吨。 6、冷轧碳素钢带、高速铁路用钢轨获“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 ；高速铁路用钢

轨荣获2015年“特优质量奖”称号；锅炉用无缝管获得“全国用户满意产品” 称号。 7、作为我国钢铁行业首

批两家试点企业之一，成功启动“工业生态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工作。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3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4,932,162,580.72 105,104,430,417.06 103,666,163,445.74 37.89 92,475,481,912.61 90,256,228,108.13

营业收入

22,501,016,455.08 32,655,104,581.82 29,791,893,594.93 -31.09 39,112,006,120.84 37,770,420,23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306,329,115.35 1,164,665,829.24 200,327,524.35 -383.89 286,945,772.02 250,692,68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59,201,524.54 1,250,763,839.79 286,212,785.56 -480.50 179,889,539.14 143,626,45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7,097,283,224.26 20,288,838,205.45 18,955,094,596.85 132.13 19,288,839,136.04 18,919,433,83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4,796,862.38 2,964,567,367.17 2,964,567,367.17 -132.88 7,148,991,336.68 7,148,991,336.68

期末总股本

32,560,737,606.00 16,005,182,054.00 16,005,182,054.00 103.44 8,002,591,027.00 8,002,591,027.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88 0.0728 0.0125 -276.92 0.0180 0.01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288 0.0728 0.0125 -276.92 0.0182 0.0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9.5095 5.9918 1.0568

减少

15.5013

个百分点

0.9677 1.2278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56,949 492,711.75 598,257.46 502,18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9.28 -46,443.45 -87,031.14 -198,1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319.23 -69,114.9 -157,858.7 -249,26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088.94 426,309.03 -374,189.63 -220,688.02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2,9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1,70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796,182,527 54.66 9,934,157,901

无 国有法人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1,555,555,554 4.78 1,555,555,554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237,666,665 3.80 1,237,666,665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

1,222,222,221 3.75 1,222,222,221

未知 未知

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专户

1

号（交易所）

833,333,332 2.56 833,333,332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09,833,413 2.18

未知 国有法人

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555,555,555 1.71 555,555,555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371,731,600 1.14

未知 国有法人

招商财富

－

光大银行

－

王斌

333,333,333 1.02 333,333,333

未知 未知

招商财富

－

光大银行

－

刘辉

333,326,666 1.02 333,326,666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 上述股东之间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也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钢铁市场需求疲软，钢材价格持续下跌，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 报告期公司累

计生产钢788万吨、铁867万吨、商品坯材771万吨。

2015年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元）

第一名

????????1,827,054,000.20?

第二名

??????????588,787,144.36?

第三名

??????????447,889,135.34?

第四名

??????????444,331,917.65?

第五名

??????????247,949,146.13?

2015年主要供应商情况

客户名称 采购金额（元）

第一名

????????????1,349,989,374.97

第二名

??????????????871,271,625.65

第三名

??????????????406,818,577.93

第四名

??????????????364,562,054.18

第五名

??361,148,733.66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7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 表决权比例（

%

）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1 91.97 91.97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1 70.00 70.00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 51.00 51.00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 51.00 51.00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受托经营

1 50.00 100.00

BAOTOU STEEL?(SINGAPORE)PTE.,LTD

控股子公司

1 51.00 51.00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证券代码：600010�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15-015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度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

案需要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历史渊源和和生产工艺的连续性的原因，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大量关联

采购和关联销售；本公司严格执行双方签订的各项关联交易合同，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此类交易，并

持续致力于尽可能减少直至基本消除此类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由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包钢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 关联方董事周秉利、李春龙、王胜平、潘瑛、赵殿清、刘志宏、白玉檀、胡静回避了表决。 董事会以6票通

过，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独立意见如下：

2015年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进行了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交易金额未超过2015年度关联

交易预测金额。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况。公司做出的2016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测数据较为科学，准确。公司董事会从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出发，依据“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以

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了公允的关联交易价格,能够保证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权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2015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5年，本公司共发生关联交易总额614,898.94万元，其中关联采购375,941.90万元，关联销售188,572.36

万元，关联方提供劳务或服务18,097.38万元，其他关联交易32,287.3万元。 均未超过2015年度关联交易预测

金额。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及2016年度公司生产经营计划，本公司对2016年上述关联交易发生额进行

了测算，预计全年关联交易总额782,351.00万元，其中:关联采购305,340.00万元，关联销售424,476.00万元，关

联方提供劳务或服务19,990.00万元，其他关联交易收入32,545.00万元。2015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6年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明细如下：

1

、

2015

年度关联采购及

2016

年预计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采购项目

2016

年预计

2015

年度 定价原则

（一）原材料

208640.00 287344.47

1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铁精矿、铁矿石

58600.00 101,550.04

市场价

2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铁

1500.00 8623.28

市场价

4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 焦炭

92300.00 115,383.71

市场价

5

巴彦淖尔普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蒙古煤

42190.00 48705.72

市场价

6

包钢（乌兰察布市）普兴实业有限公司 铁精粉

3500.00 3747.61

市场价

7

乌拉特中旗丰达贸易有限公司 蒙古煤

10550.00 9334.11

市场价

（二）辅助材料

18140.00 13826.54

1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检修费、备品备件

7500.00 5805.93

协议价

2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废钢

950.00 567.05

市场价

3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轧辊、大型工具、备品备件

2450.00 2159.56

市场价

协议价

4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基建维修

7240.00 5294.00

协议价

(

三

)

其他

78560.00 74770.89

1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废钢、维修、工程

10900.00 11047.31

协议价

2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运输费、工程款

22740.00 23257.15

协议价

3

包钢集团勘察测绘研究院 设计费、施工费

2630.00 3877.76

协议价

4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印刷费、租赁费等

2820.00 3318.95

市场价

5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费、施工费

310.00 143.81

协议价

6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100.00 90.24

市场价

7

包钢集团冶金渣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废钢、施工费

9000.00 10243.39

协议价

8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费

330.00 484.08

协议价

9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备件、修理费

1300.00 1444.21

协议价

10

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有限公司 仓储费

600.00 321.49

市场价

11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费、检验费

210.00 23.64

协议价

12

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备件、修理费

15850.00 12233.07

协议价

13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

270.00 40.71

市场价

14

包钢集团工业与民用建筑有限公司 工程款

710.00 760.48

市场价

15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费

1500.00 188.44

市场价

16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费、绿化费

5930.00 4541.73

市场价

17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鉴定费

550.00 79.46

市场价

18

包头市诚信达工程咨询监理公司 工程款

850.00 1119.95

市场价

20

包钢集团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 维修费、废钢

530.00 537.09

市场价

21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耐火材料

850.00 110.38

市场价

22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

320.00 424.06

市场价

23

北矿磁材（包头）有限公司 废钢

200.00 408.48

市场价

24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废钢

30.00 29.62

市场价

25

包头市冶通电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30.00 45.39

市场价

合计

305340.00 375941.90

2、2015年度关联销售及2016年预计明细表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6

年预计

2015

年度 定价原则

1

集团公司

钢材、辅料备件、燃料动力、

检化验费、铌选尾矿

7820.00 3976.03

市场价

2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动力费

45000.00 22286.14

市场价

3

包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9000.00 10807.38

市场价

4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钢材、动力费

590.00 488.85

市场价

5

包钢集团公司鹿畅达物流公司 钢材

24500.00 24709.10

市场价

6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动力

400.00 556.06

市场价

7

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辅材、动力费

4970.00 3330.75

市场价

8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 尾矿、化验费

66010.00 73789.46

市场价

9

包钢集团冶金渣开发有限公司 钢材、废渣

720.00 777.55

市场价

10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钢材、动力费

15.00 17.21

市场价

11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稀土尾矿、精矿、动力费

214280.00 1085.45

市场价

12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

290.00 1.10

市场价

13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材料费、动力费

1160.00 1490.12

市场价

14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费、动力费

65.00 64.23

市场价

15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费

190.00 163.89

市场价

16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坯、重轨

6850.00 4858.41

市场价

17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材料费、动力费

300.00

市场价

18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材料费、动力费

120.00 140.09

市场价

20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钢材、动力费、运输费

2330.00 1373.79

市场价

21

包钢集团测绘勘察研究院 辅助材料

170.00 49.57

市场价

22

北矿磁材（包头）有限公司 材料、动力费

420.00 294.07

市场价

23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公司 钢材、废钢

1540.00 1178.40

市场价

24

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 钢材

1650.00 1382.71

市场价

25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材料

80.00 10.08

市场价

26

包港展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钢材

32000.00 31821.09

市场价

28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股份公司 动力费

3.00 2.72

市场价

29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运费

3.00 3.08

市场价

30

包头市诚信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动力费

5.00 7.15

市场价

31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动力费

290.00 291.07

市场价

32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动力费、运费

3550.00 3373.34

市场价

33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动力费

140.00 177.82

市场价

34

包钢育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费

49.90

市场价

35

包钢集团工业与民用建筑有限公司 材料费

15.00 15.75

市场价

合计

424476.00 188572.36

3、2015年度其他费用及2016年预计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服务项目

2016

年预计

2015

年度 定价原则

2

集团公司

医疗卫生服务费

2760.00 2759.86

协议价

3

食堂浴池服务费

3450.00 3440.14

协议价

4

员工培训费

2800.00 2830.50

协议价

5

安全交通保卫费

1050.00 1003.91

协议价

6

道路绿化费

1770.00 1763.39

协议价

7

土地租赁费

8160.00 6299.58

协议价

合计

19,990.00 18097.38

4、关联托管情况

委托方名称 受托方名称 受托资产类型 受托起始日 受托终止日 托管收益定价依据

本期确认的托管收益收

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权

2012

年

9

月

1

日

2017

年

9

月

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2012年9月10日，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

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协议书》”及“《包钢炼钢厂、薄板厂、炼铁厂整体承包合同书》”之补充协议，通过上

述补充协议约定以2012年8月31日为合资公司实施股东单方管理的财务决算基准日，自2012年9月1日，本公

司对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实质性控制。

5、 关联租赁情况

（1）公司出租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

资产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

定价依据

年度确认的租赁收

益

本公司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

工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协议价

598.85

厂房、机器设备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协议价

28,775.39

本公司与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50%的投资单位）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及资产租

赁协议，将本公司自有的西区焦化三块土地及拥有所有权的厂房、机器设备出租给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

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租赁期限届满，2016年续签了该租赁合同。

（2）公司承租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

资产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费用

定价依据

年度确认的租赁

费用

包头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 土地

2000

年

2

月

21

不定期 协议价

71.83

2002

年

11

月

30

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协议价

259.97

2003

年

8

月

1

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 协议价

85.66

2006

年

10

月

31

日

2026

年

10

月

31

日 协议价

5,235.63

2011

年

6

月

22

日

2031

年

6

月

22

日 协议价

17.67

2013

年

3

月

16

日

2033

年

3

月

16

日 协议价

580.17

6、 其他关联交易

本公司2015年度存入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日平均余额为49735.89万元，包钢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支付给本公司存款利息193.98万元，公司支付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利息2719.08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母公司名称

关联关

系

企业类

型

注册地

法定

代表

人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对本公

司的持

股比例

(%)

对本公

司的表

决权比

例

(%)

本公司最终

控制方

组织机构代码

包头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母公司

有限公

司

内蒙古

包头市

周秉

利

钢铁制品、机械

设备、稀土产品

1,487145.68 54.66 54.66

包头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11439255-9

(二)本企业的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范围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责任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乌拉特前旗

生产销售

49,803.03

氧化球团及直接还原铁的生产、

销售、储存、运输；铁矿石采选；

生产所需辅料的精选、预处理及

制备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

钢材销售

1,000.00

钢材的销售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钢材销售

15,000.00

钢材剪切、加工、销售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馆陶县

钢材销售

2,000.00

钢材、建材销售，物流信息及营

销信息咨询服务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

生产销售

15,000.00

耐火材料生产、销售

BAOTOU STEEL

(SINGAPORE)PTE.,LTD

有限责任公司 新加坡 钢材销售

300.00

（美元）

钢材的销售、进出口贸易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矿山品生产销

售

13,283.20

矿石开采、加工、矿山品销售等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钢材销售

10,000.00

金属材料销售、

钢产品研制

无锡包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市 钢材销售

1,000.00

钢材产品的销售

续：

子公司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

） 表决权比例（

%

） 期末实际出资额 组织机构代码

是否

合并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责任

公司

91.97 91.97 45,803.03 69591519-3

是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70.00 70.00 700.00 573262948

是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

51.00 51.00 7,650.00 58519347-6

是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

司

51.00 51.00 1,020.00 575524948

是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

限公司

50.00 100.00 7,500.00 57569642-4

是

BAOTOU STEEL

(SINGAPORE)PTE.,LTD

51.00 51.00 153.00(

美元

)

是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59,112.86 72011427-6

是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1.00

注

1 3570 07413765-9

否

无锡包钢特种钢销售有限公

司

51.00

注

2 510.00 07465182-6

否

注1：2012年9月10日，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

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协议书》”及“《包钢（集团）公司炼钢厂、薄板厂、炼铁厂整体承包合同书》” 之

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对合资公司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由合资双方共同管理调整为

本公司对合资公司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全面管理的单一股东管理模式。

上述补充协议约定，在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部署和监事会监督下，合资公司由管理方（“本公司” ）实

施管理，股东会及董事会对本公司在符合合资协议、承包合同、本次补充协议的前提下，所提出的意见、建议

及方案等保证通过，形成有效决议；合资公司实施单方管理模式的管理期限为每届5年，首期管理期限为两

届共10年，10年期满后，合资双方根据合资公司的经营业绩重新确定管理方。

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述补充协议约定以2012年8月31日为合资公司实施股

东单方管理的财务决算基准日，自2012年9月1日，本公司对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实质性

控制。

注:2：2013年4月本公司与北京特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 双方共同出资10,000万元投资

设立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本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5,1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乙方以货币资金出资4,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2013年7月25日，双方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缴纳首

次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核准取得注册号为110107016132723号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计5名，其中本公司派出3名，北京特冶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派出2名，根据公司章程约定，董事会会议决议需经全体董事过65%通过方才生效，本公司董事会成

员占全体董事比例的60%，因此未实现对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本次不纳入合并范围。

注3：2012年6月，本公司与北京和润环宇投资有限公司、欣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三方

共同出资1000万元投资设立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其余两家公司分别出资390万元、100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39%、10%；2013年

8月22日三方按照协议约定完成出资， 经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取得注册号为320200000008079号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计5名，其中本公司派出3名，其他两家派出2名，

根据公司章程约定，董事会会议决议需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通过方才生效，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占全体董

事比例的60%，因此未实现对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本次不纳入合并范围。

(三)�本企业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被投资单

位名称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法定代

表人

业务

性质

注册资

本

(

万元

)

本

企

业

持

股

比

例

(%)

本企

业在

被投

资单

位表

决权

比例

(%)

年末资产总

额

(

万元

)

年末负债总

额

(

万元

)

年末净资产

总额

(

万元

)

本期营业收

入总额

(

万元

)

本期净利

润

(

万元

)

联营企业

包钢中铁

轨道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

公司

包头

昆都

仑区

田霞

焊接

钢轨

的对

外销

售

25,000 50 50 46,084.69 14,983.73 31,100.96 48,809.77 1,285.34

包钢集团

财务有限

公司

有限

公司

包头

昆都

仑区

谢美玲

100,000 30 30 650,752.44 516,111.75 134640.69 21,085.74 12,792.84

（四）本企业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46362-2

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7223167-7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4946-1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用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6787991-1

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7612722-8

包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8709894-4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29562-2

巴彦淖尔普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6106347-9

包钢集团勘察测绘研究院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353-2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067-3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129-7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4944-5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2011670-6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059-3

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81441756-9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2011487-4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11439612-X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26819-X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7068326-9

包钢集团（察右前旗）宁远物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6409537-2

包钢集团炉窑修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81441767-3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4967-0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145-7

包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117-4

北矿磁材（包头）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90062873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26443583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24052051-5

包钢集团怀安金恒安物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6571870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受同一公司控制

46204888-5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4388728X

北京卓冠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30%

股权股东

759623764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33269023

包钢集团星原实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2011328-1

包钢星原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366112216

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48469-3

包头稀土研究院 受同一公司控制

11442966-5

包头市虹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2018700-2

内蒙古博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44082-6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7612646-0

包钢西北创业无缝管件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76905934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防水防腐特种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8301832-9

包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 受同一公司控制

E37148801

包头市冶通电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3610792-7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合营公司

07011785-3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50%

股权股东

72266267-1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联营单位

76105373X

（五）2016年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2016

年度预测

1

集团公司

采购铁矿石、辅助材料、钢材，接受综合

服务、租赁土地；销售钢材、提供运输、检

化验、计量维护等服务

86410.00

2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废钢

1500.00

3

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建、维修、动力费

20820.00

4

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焦炭、资产土地租赁

118985.00

5

包钢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材料、运输、劳保

530.00

6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公司 废钢、钢材

1860.00

7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稀土尾矿、废钢、动力费、运输费

215230.00

8

包钢集团环保绿化实业有限公司 燃料动力

6330.00

9

包钢（乌兰察布市）普华实业有限公司 铁精粉

3500.00

10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基建、维修、运输费

2800.00

11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运输费

22860.00

12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材料、基建、维修费

8400.00

13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基建、维修费

375.00

14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修理、印刷服务

2823.00

15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材料、基建、维修费

11200.00

16

包钢集团公司鹿畅达物流公司 钢材

25100.00

17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 废渣、翻罐费、道路施工

9720.00

18

包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材料、基建、维修费

9000.00

19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材料、维修、基建费用

1315.00

20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材料、备品备件

9830.00

21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基建、维修费

1790.00

22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轧辊、大型工具、备品备件

3040.00

23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设计费

410.00

24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鉴定费

550.00

25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 尾矿、设计费、检验费

66220.00

26

巴彦淖尔普兴矿业有限公司 蒙古煤

42190.00

27

北矿磁材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动力费

620.00

28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45270.00

3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耐火材料

850.00

31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6850.00

32

乌拉特中旗丰达贸易有限公司 蒙古煤

10550.00

33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100.00

34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股份公司 动力费

3.00

35

包头市诚信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动力费

855.00

36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动力费

320.00

37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动力费、运费

3550.00

38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动力费

140.00

39

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 钢材

1650.00

40

包头市冶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30.00

41

包钢集团工业与民用建筑有限公司 工程费

725.00

43

包港展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钢材

32000.00

44

包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

6050.00

合计

782351.00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的确定：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各方应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平等公允的原则进

行。 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关联方的利益。 本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

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 根据本公司各项有效的关联交易协

议，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

(1)国家规定的以规定为准，无规定的以市场价为准。

(2)劳务、服务费用定价原则：⑴国家、自治区、包头市政府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的费率收取；⑵国家和

地方有关部门规定了指导价的，按该指导价确定价格；⑶既无国家定价，也无国家指导价的，按可比的市场

价格确定价格。 ⑷无可比的市场价格的，按构成价格（即提供服务方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利润构成的价

格）收取。

对于执行市场价格的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应随时收集交易商品市场价格信息，进行跟踪检查，并根据市

场价格的变化情况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服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和政府指导

价时，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定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同时，本公司

与关联方购销业务往来中，保留向第三方采购和销售的权利。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本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时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储量丰富的矿山资源和完

善的采选系统以及建设、维修、综合服务系统，导致本公司在原主材料的采购、产品销售及基建、维修、综合

服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发生关联交易，该等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关联采购方面，公司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铁矿石主要由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其供给的原料质量

稳定，且运输费和库存费用低，保证了公司的原料供应、降低了公司的采购成本，有利于公司的稳定经营；集

团公司利用其已有的完善的原料采选和供应系统，为本公司供应原主材料，是公司正常稳定生产和持续经

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关联销售方面，集团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基建技改所需钢材基本由本公司供给。每年发生的交易占本公

司全部产品的5%左右，是公司最稳定的客户，同时为集团公司节约了采购费用，也为公司节约了经营费用。

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用本公司已有的能源动力供应网络，购买和使用本公司水、电、风、气等能源动

力，既形成了本公司稳定的客户，使公司剩余的能源动力得以销售，也降低了其自身的采购成本。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利用其完善的设备、设施和技术手段，为公司提供运输、基建、

维护、检化验和后勤等综合性服务，长期以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既避免了公司重复建设的投资

负担和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缺点。也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使公司能够将有限的资金、人才投入到主营业

务中。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和集团公司形成的关联交易，2006年10月31日本公司与集团公

司签署了《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综合服务协议》、《商标转让协议》、《专利转让协议》，补充和修改了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综合服务协议》，并终止了《铁水购销协议》、《原料购销协议书（钢坯）》、《原

料购销协议书（钢材）》、《原辅料购销协议书》、《能源供应协议》、《钢材销售合同（集团）》、《进出口代

理协议》、《维修合同》、《运输及检化验合同》。同时根据集团公司自身特点和管理要求，本公司需与集团公

司所属子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均由各子公司出具《委托函》，委托集团公司代理与本公司签署相关关联协

议。 从2007年7月起相关关联交易价格按新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执行。 2009年，根据公司购入的部分铁精矿

需要再选再磨的实际情况，又与集团公司新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2015年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购买控股股东集团公司选矿厂、白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选铁部分及尾矿库已完成，该协议至资

产交割完成日起终止执行。2011年6月，公司在收购完成天诚高线资产后，与集团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

赁协议》。 2013年3月公司收购巴润矿业完成后，与集团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收购集团公司

选矿厂、白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选铁部分及尾矿库资产后，与集团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

议》，与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矿浆供应合同》；与包钢集团签署了《铌选矿浆

供应合同》。

新签署和修改后的有关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关联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如下：

（1）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

①供应的主要原、辅料

集团公司保证将依照本公司发出的订单向本公司供应主要原、辅料包括铁矿石、生石灰、白灰、轻烧白

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但本公司所订购的主要原、辅料品种必须为集团公司现生产（或所能生产）的品

种。 集团公司在满足第三方的需求前必须确保优先向本公司供应主要原、辅料，若本公司要求供应的主要

原、辅料的数量超出集团公司届时的生产能力，集团公司不必亦无义务向本公司提供超出部分的主要原、辅

料。就主要原、辅料供应而言，在任何特定期间内，本公司没有义务向集团公司保证满足任何最低购买量；且

本公司将有权于任何时刻向任何第三方采购主要原、辅料。在不超出其生产能力的前提下，集团公司必须维

持足够的生产以确保可以满足本公司对主要原、辅料供应的需求。在未获本公司书面同意前，集团公司不得

随意终止生产任何本协议约定供应的为本公司所必需的主要原、辅料品种。

②规格及要求

本公司要求集团公司提供主要原、辅料供应时，必须在有关的订单中明示所需主要原、辅料的品种、规

格。集团公司必须严格地按照本公司注明的品种、规格供应主要原、辅料，并确保其供应的主要原、辅料符合

本公司订单的要求。

③价格确定原则

铁矿石：交易价格以市场价为基础，参照品位、加工难度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 生石灰、白灰、轻烧白

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交易价格按照区内采购的市场价格执行。上述价格均包括集团公司将主要原、辅料

运至确定的交货地点而发生的传输、吊装、力资等运输费用。

④订购

本公司可按其需要向集团公司发出订单以订购主要原、辅料。订单须以书面形式发出。其内容须包括主

要原、辅料的种类、品种、规格、品质要求、数量及本公司收货代表的身份。 集团公司须于收到本公司订单之

后5�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回复本公司，除确认接受订单内的各项条款外，还需注明每类主要原、辅料品种

的供售价。 本公司接获集团公司回复后5�个作日内，若并无书面通知集团公司作任何更改，则该订单将自动

落实。鉴于不同品种主要原、辅料的不同生产周期，本公司在订购时应给予集团公司充分的事前通知。就此，

本协议双方同意在本条第（二）项规定的订单自动落实后起，至本公司向集团公司发出的书面订单订购的

主要原、辅料的生产周期期限届满前，集团公司无须向本公司交货。 在有关期限届满后，集团公司须按事前

与本公司商定的安排向本公司按订单要求交货。

⑤交货地点

根据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不同，双方同意主要原、辅料的交货地点按下列约定确定：铁矿石为本公司

指定的交货地点；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的交货地点为本公司使用单位。

⑥质量检验

在交货时集团公司需同时递交品种、规格、化学成分等相关参数，如经本公司检验发现有不符合订单品

种、规格、化学成分的货品时，本公司可于交货后10�日内书面向集团公司提出拒收，经集团公司检验部门确

认并即时通知本公司办理有关处置手续，一切检验应按国家有关标准进行。 如检验后发现有不符合品质规

格要求的主要原、辅料，本公司有权拒收，拒收部分的货款将无须支付。此外，若本公司在加工过程中发现有

任何主要原、辅料不符合品质规格要求者，可退还给集团公司。就该等被退还的主要原、辅料，集团公司须在

本公司发出通知后30�日内付还给本公司相等于该等被退还的主要原、辅料供售价格的款项；过期未付的，

本公司可于应付但未付给集团公司的任何其他主要原、辅料货款中将其扣除。就上述被拒收的主要原、辅料

而言，若双方同意，可按双方临时协商议定的较低价格将其售予本公司。

⑦计量

铁矿石的计量按照实际过磅称重。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的计量按照实际过磅称

重。

⑧结算

集团公司所供应的每批次主要原、辅料在完成交货、质量检验、计量工作后，应向本公司发出付款通知。

在本公司收到集团公司就本公司供应的主要原、辅料送交的有关付款通知后，本公司须于当月月底结算完

成后10�日内将有关货款付清，同时定期与集团公司针对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之间的量差进行清理结算。 本

公司如有对任何主要原、辅料的质量发生质疑，则在该等质疑按第七条规定解决以前，本公司有权对质疑部

分的主要原、辅料货款实行拒付；拒付形式可采取对日后提供货品的等额货款实行留扣（指相关部分的金额

而言）。

⑨生效、期限及终止

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将持续有效。 本协议仅可在下列情况下终止：1.�本公司事先提前不少于30天向

集团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2.�集团公司和本公司以书面形式同意终止本协议。

（2）综合服务协议

①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协议服务按如下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A、回收废钢：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废钢，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B、备品备件：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由集团公司自加工的备品备件服务，双方同意按上一年度

集团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种类备品备件的价格确定。

C、支持性服务

a、运输：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公路、铁路运输，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b、维修、维护：对于本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维修、维护工作，集团公司同意提供维修、维护服务，收费参

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c、劳务：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双方同意按包头市的市场价格确定。

d、通讯：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通讯服务，双方同意按包头市的市场价格确定。

e、设计：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设计服务（包括咨询与技术服务），收费参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

服务的收费标准，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f、供暖：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供暖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g、印刷品：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印刷品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h、住宿：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住宿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i、租车：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租车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j、医疗：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医疗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k、爆破：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爆破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l、检测：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检测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m、有关款项的代收代缴：对于本公司应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排污费、人防费，双方同意由集团公司按照

国家及地方标准代收代缴，并不收取任何服务性质的手续费或其他费用。

n、其他：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其他综合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培训、消防、交通、绿化、卫生

与安全保卫等），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D、进出口代理：在本公司取得进出口经营权之前，本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矿石、设备、钢

材等）由集团公司代理完成，所涉业务依正常商业行为处理，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支付代理业务合同金额的

2%作为代理费。本公司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后，有权通知集团公司终止代理关系；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非独家

代理机构，本公司有权选择独立第三方完成代理业务。

E、其他辅料———包括但不限于化工材料（胶、油漆等）；火工材料（炸药、雷管等）；建筑用料（木材等）

等：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其他辅料，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②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协议服务按如下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A、原材料、辅助材料供应服务

a、铁水：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铁水，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b、连铸小方坯：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连铸小方坯，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c、方钢：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方钢，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d、初轧坯：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初轧坯，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e、矩型坯：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矩型坯，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f、废钢、废材：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废钢、废材，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g、焦炭：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焦炭，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作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

的定价标准。

h、合金、有色材料：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合金、有色材料，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作

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i、非金属原料：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非金属原料，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作为收取

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j、备件、辅助材料：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备件、辅助材料，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作

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B、公用事业服务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氧气、氮气、氩气、空气、焦炉煤气，双方同意按实际生产成本加5%毛利确

定；蒸汽、生活水、新水、回用水、澄清水、热水、电等公用事业服务，双方同意按政府定价加转供成本确定；动

力煤，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收取代理采购费用。

C、支持性服务

a、铁路运输及劳务：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双方同意按国家铁道部铁路运输收

费标准确定；劳务费按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根据工作难度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b、计量：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计量服务，双方同意按行业计量收费标准确定。

c、化检验：对于集团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化检验，本公司同意提供化检验服务，所需费用按政府定价执

行；如无政府定价，收费参照本地区提供相同或类似化检验服务的行业价格，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

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d、维修维护服务：对于集团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维修维护服务，由本公司提供该服务，所需费用按政府

定价执行；如无政府定价，收费参照本地区提供相同或类似维修维护服务的行业价格，根据工作难度、工作

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③其他约定

就协议服务所支付的价格应为：如存在政府定价，则为政府定价；如无适用的政府定价，则为该协议服

务的市场价格；如无适用的市场价格，则为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其他双方约定的价

格。

④结算方式

集团公司向包钢股份提供的经常性服务项目及包钢股份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钢坯、水、电、气、蒸汽、煤气

等，由双方协商后定期结算。 对于非经常性服务项目，由双方参照有关服务的商业惯例商定。 对于定期调

整价格的服务，如价格尚未调整，先按原定价格付款，在价格确定之后，双方按有关价款进行结算。

（3）土地租赁协议

根据集团公司与本公司2000年2月21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及《土地租赁补充合同》，本公司租用

集团公司143,666.26平方米土地用于生产经营，租赁期限50年，租赁费每年每平方米人民币5元，年租金718,

331.30元，每年6月30日前和12月31日前分别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其土地使用税费等由集团公司负担。

根据本公司与集团公司2002年11月1日签订的包钢地产合同租字第012号“包钢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租

赁合同” ，本公司租赁集团公司位于包钢厂内1号公路南，宗地号7311，面积519,944.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薄板连铸连轧厂所占土地），租赁期限自2002年11月30日到2017年11月30日，年租金为2,599,722.50元。

根据本公司与集团公司2003年7月24日签订的《土地租赁补充协议》， 本公司租赁集团公司宗地号为

312-17-002-1和312-14-001-1，面积为171,317.7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连轧钢管厂所占土地），租赁期限

自2003年8月1日到2018年7月31日，年租金为856,588.50元。

根据2006年10月31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规定，本公司由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承租集团公司经授权经营的土地共84宗，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8,726,045.2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租

金价格为：每平方米6元，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52,356,271.32元。 租赁期限自《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生效之日起20年届满，租金价格调整幅度，可以每三年一调，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本公司于租赁期内

每年6月30日前和12月31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根据2011年6月22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规定，本公司由于收购天诚高线

资产承租集团公司经授权经营的土地共2宗，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35,332.5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租金价格

为：每平方米5元，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176,662.70元。 租赁期限自《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生效之日

起20年届满，租金价格调整幅度，可以每三年一调，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本公司于租赁期内每年6月

30日前和12月31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根据2013年3月16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规定，本公司由于收购巴润矿业

资产承租集团公司经授权经营的土地共2宗，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35,332.5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租金价格

为：每平方米5元，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176,662.70元。 租赁期限自《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生效之日

起20年届满，租金价格调整幅度，可以每三年一调，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本公司于租赁期内每年6月

30日前和12月31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根据2013年12月29日公司与集团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承租包钢集团通过授权经营方式取得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包钢股份承租此项下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5宗，地号分别为312-06-01、312-04-01

（3）、312-05-01、312-05-03及312-05-04，用途均为工业用地，位于昆区河西工业区04、05及06街，面积共

计1,496,495.8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年租金价格为：6元/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为8,978,974.86元。

包钢股份承租此项下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3宗， 地号分别为312-01-032 （3）、312-10-01及

312-10-03，用途均为工业用地，位于昆区河西工业区01、10街及包郊哈业脑包乡打拉亥村，面积共计13,454,

838.78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为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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